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４

证券简称：金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权被冻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股东卫松根持有本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６％

）流通股已经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德清支行（详情请查看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近日， 本公司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提供的有关本公司股份质押

冻结数据和股东卫松根提供资料中获知，卫松根持有本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６％

）流通股因与

张建国等人的债务纠纷被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和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实施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具

体质押冻结时间及期限如下：

１．

股份质押数据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质押股数（股） 质权人名称 质押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１

卫松根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

支行

２０１２－０５－２５ ９９９９－０１－０１

２

卫松根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

支行

２０１２－０５－３１ ９９９９－０１－０１

２．

股份冻结数据

序号

证券账户名

称

冻结股数（股） 冻结人名称 冻结日期 解除冻结日期

１

卫松根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湖德乾

商初字第

２６３

号

２０１２－０９－１４ ２０１４－０９－１３

３．

司法轮候冻结数据

序

号

证券账户名

称

轮候机关 轮候数量（股）

轮候期限

（月）

委托日期 冻结深度

１

卫松根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深福法立保字第

３６９

号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２０１２－０９－２４

原股、红

股冻结、

配股冻结

２

卫松根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深福法立保字第

３７０

号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２０１２－０９－２４

原股、红

股冻结、

配股冻结

３

卫松根

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湖德保字第

３５

号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原股、红

股冻结、

配股冻结

４

卫松根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深福法立保字第

３７２

号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２０１２－１０－２６

原股、红

股冻结、

配股冻结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及时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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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7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0

月

27

日。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建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236,2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63%

，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董事会换届选举并对董事候

选人进行了表决。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新当选的董事为：吴建先生、施晓越先生、沙明

军先生、肖枫先生、吴云先生、谢贵兴先生、徐胜锐先生、倪受彬先生和吴铭方先生，共计

9

人，其中徐胜锐先

生、倪受彬先生和吴铭方先生为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本次选举采用累积

投票制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为：

1.1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

选举吴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吴建先生，获得表决权同意

236,25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

通过。

1.1.2

选举施晓越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施晓越先生，获得表决权同意

236,25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1.1.3

选举沙明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沙明军先生，获得表决权同意

236,25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1.1.4

选举肖枫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肖枫先生，获得表决权同意

236,25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

通过。

1.1.5

选举吴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吴云先生，获得表决权同意

236,25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

通过。

1.1.6

选举谢贵兴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谢贵兴先生，获得表决权同意

236,25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1.2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

选举徐胜锐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徐胜锐先生，获得表决权同意

236,25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1.2.2

选举倪受彬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倪受彬先生，获得表决权同意

236,25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1.2.3

选举吴铭方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吴铭方先生，获得表决权同意

236,25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监事会换届选举并对监事候

选人进行了表决。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新当选的股东代表监事为：汤敏女士、

徐永华先生。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本次股东代表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1

选举汤敏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汤敏女士，获得表决权同意

236,25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

通过。

2.2

选举徐永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徐永华先生，获得表决权同意

236,25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以上当选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职工代表监事戴益明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236,250,0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236,250,0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236,250,0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236,250,0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2- 058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亲自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由

董事长吴建先生召集并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吴建先生简历详见

2012

年

10

月

8

日巨潮网刊登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施晓越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施晓越先生简历详见

2012

年

10

月

8

日巨潮网刊登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董事会选举产生了战略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具体名单如下：

战略委员会：吴建、肖枫、吴铭方，吴建任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倪受彬、吴建、徐胜锐，倪受彬任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倪受彬、吴建、徐胜锐，倪受彬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徐胜锐、倪受彬、谢贵兴，徐胜锐任主任委员。

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吴建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吴建先生简历详见

2012

年

10

月

8

日巨潮网刊登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谢贵兴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谢贵兴先生简历详见

2012

年

10

月

8

日巨潮网刊登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孙建成先生、李晓琴女士、陆洪兵先生、谢贵兴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

三年。

孙建成先生、李晓琴女士、陆洪兵先生简历附后。谢贵兴先生简历详见

2012

年

10

月

8

日巨潮网刊登的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李晓琴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李晓琴女士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顾琪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

顾琪女士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聪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刘聪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9

日

附件 简历

1

、孙建成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5

年

7

月出生，大专学历，船舶与海洋工程师；

1992

年

起先后任津通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主任、 总经理助理，

2004

年起先后任南通虹波重工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

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9

年

10

月起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孙建成先生通过持有南通晨光投

资有限公司股权的方式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2,385,936

股，持股比例为

0.66%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2

、李晓琴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9

年

12

月出生，大专学历；

2004

年起先后任南通虹波

重工有限公司运营部部长、财务部部长，

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9

年

10

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李晓琴女士通过持有南通晨光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的方式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192,968

股，持股比例为

0.33%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

戒。

3

、陆洪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6

年

10

月出生，大专学历，

2001

年起先后任南通海狮

船舶机械有限公司船舶配套部经理、南通中远船舶钢结构有限公司经营部经理、浙江万通船舶机械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南通越海船舶机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009

年

8

月至今任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现任公司副总裁。陆洪兵先生通过持有南通晨光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方式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596,484

股，持股比例为

0.17%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4

、顾琪女士，

1979

年

8

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1997

年起先后任南通博恩鞋业有限公司成本会计、

南通扬子彩钢有限公司总账会计、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司总账会计、南通新江海联合会计事务所审计

员、南通虹波重机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总账会计，

2009

年

10

月至

2011

年

3

月

任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现任公司审计部部长。

5

、刘聪先生，

1982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5

年起先后任山东鲁南制药集团生产管理员、中国建银投

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经理，

2010

年

10

月起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经理，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拥

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刘聪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

有公司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

何形式的惩戒。

证券代码：

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9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汤敏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汤敏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60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证监局《关于对上

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2]477

号）文件

精神，对公司股东、关联方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公司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1

、公司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履行情况

（

1

）承诺主体：公司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南通晨光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同方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意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森淼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承诺期限：

2010

年

9

月

29

日至

2013

年

9

月

28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日，上述承诺主体正常履行了相关承诺事项。

（

2

）承诺主体：公司股东

China Cra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

承诺内容：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同时在可能导致发行人返还已享受的税收优惠的情形下，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

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承诺期限：

2010

年

9

月

29

日至

2013

年

9

月

28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日，上述承诺主体正常履行了相关承诺事项。

2

、公司股东关于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承诺履行情况

承诺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

2010

年

3

月

6

日，公司控股股东威望实业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承诺如下：

"

本公司及本

公司控制的公司和

/

或经济组织目前未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

来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

和

/

或经济组织将来不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营的产

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本公司将采取合法和有效的措施，保障控制的

公司和

/

或其他经济组织不从事上述产品的生产经营。

"

2010

年

5

月

10

日，公司控股股东威望实业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

"

本公司作为江

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就

2010

年

3

月

6

日本公司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在此进一

步承诺： 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和

/

或经济组织将来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 本公司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以违反承诺所得销售收入的三倍赔偿给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日，上述承诺主体正常履行了相关承诺事项。

二、公司关联方关于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承诺履行情况

1

、承诺主体：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吴建先生。

承诺内容：

2010

年

3

月

6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建、施晓越、沙明军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承诺如

下：

"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

/

或其他经济组织目前未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已生产经营或将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

司和

/

或经济组织将来不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营的

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本人将采取合法和有效的措施，保障本人控

制的公司和

/

或其他经济组织亦不从事上述产品的生产经营。

"

2010

年

5

月

1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建、施晓越、沙明军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

"

本人作为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就

2010

年

3

月

6

日本人出具的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在此进一步承诺：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

/

或经济组织将来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

资，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以违反承诺所得销售收入的三倍赔偿给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

2010

年

6

月

16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建、施晓越、沙明军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

"

（

1

） 不会以任何方式向润邦股份及其子公司出售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

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通虹波科技有限公司及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的股权或资产；（

2

）不会

以任何方式向润邦股份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收购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

公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通虹波科技有限公司及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股权或资产的议案；

3

、不会开展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通虹波

科技有限公司和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

"

2010

年

7

月

13

日，南通威和的实际控制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吴建、施晓越对南通威和的未来业务

安排进行了承诺：

"

润邦股份若成功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在控制南通威信及南通威和期间，南通

威信、南通威和两家公司除开展现有业务外不再进入新的业务领域，避免未来与润邦股份业务拓展产生利

益冲突。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日，上述承诺主体正常履行了相关承诺事项。

2

、承诺主体：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施晓越先生。

承诺内容：

2010

年

3

月

6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建、施晓越、沙明军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承诺如

下：

"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

/

或其他经济组织目前未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已生产经营或将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

司和

/

或经济组织将来不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营的

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本人将采取合法和有效的措施，保障本人控

制的公司和

/

或其他经济组织亦不从事上述产品的生产经营。

"

2010

年

5

月

1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建、施晓越、沙明军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

"

本人作为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就

2010

年

3

月

6

日本人出具的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在此进一步承诺：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

/

或经济组织将来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

资，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以违反承诺所得销售收入的三倍赔偿给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

2010

年

6

月

16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建、施晓越、沙明军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

"

（

1

） 不会以任何方式向润邦股份及其子公司出售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

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通虹波科技有限公司及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的股权或资产；（

2

）不会

以任何方式向润邦股份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收购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

公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通虹波科技有限公司及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股权或资产的议案；

3

、不会开展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通虹波

科技有限公司和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

"

2010

年

7

月

13

日，南通威和的实际控制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吴建、施晓越对南通威和的未来业务

安排进行了承诺：

"

润邦股份若成功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在控制南通威信及南通威和期间，南通

威信、南通威和两家公司除开展现有业务外不再进入新的业务领域，避免未来与润邦股份业务拓展产生利

益冲突。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日，上述承诺主体正常履行了相关承诺事项。

3

、承诺主体：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沙明军先生。

承诺内容：

2010

年

3

月

6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建、施晓越、沙明军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承诺如

下：

"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

/

或其他经济组织目前未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已生产经营或将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

司和

/

或经济组织将来不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营的

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本人将采取合法和有效的措施，保障本人控

制的公司和

/

或其他经济组织亦不从事上述产品的生产经营。

"

2010

年

5

月

1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建、施晓越、沙明军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

"

本人作为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就

2010

年

3

月

6

日本人出具的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在此进一步承诺：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

/

或经济组织将来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

资，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以违反承诺所得销售收入的三倍赔偿给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

2010

年

6

月

16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建、施晓越、沙明军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

"

（

1

） 不会以任何方式向润邦股份及其子公司出售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

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通虹波科技有限公司及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的股权或资产；（

2

）不会

以任何方式向润邦股份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收购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

公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通虹波科技有限公司及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股权或资产的议案；

3

、不会开展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通虹波

科技有限公司和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

"

2010

年

7

月

13

日，虹波机械的实际控制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沙明军对虹波机械的未来业务安排

进行了承诺：

"

润邦股份若成功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在控制虹波机械期间，虹波机械除开展现有

业务外不再进入新的业务领域，避免未来与润邦股份业务拓展产生利益冲突。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日，上述承诺主体正常履行了相关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540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

2012-

临

037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

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

2012

〕

477

号

)

的要求，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历年来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进行专项自查，现将有

关各方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上市前股东关于公司上市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1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福海先生、于丽芬女士、周吉女士及周福海和周吉共同控制的无锡市吉伊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2

月变更为新疆吉伊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1

年

1

月

18

日至

2014

年

1

月

18

日。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2

、股东深圳市南海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唯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变更

为新疆唯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兰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公司名称变更为

新疆兰石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和罗功武、李志军、浦俭英、张俊华、陈国琴、

陈位峰、朱锡秋、肖明、周益新、秦芳承诺：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1

年

1

月

18

日至

2012

年

1

月

18

日。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周福海、周吉、罗功武、张俊华、陈国琴、李志军、周益新、浦俭英承诺：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买

入发行人的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卖出发行人的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承诺期限：任职期间有效。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避免同业竞争及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维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实际控制人周福海家庭承诺：

本人及由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均未生产、 开发任何与亚太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亚太科技及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业务， 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亚太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将不生产、 开发任何与亚太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亚太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业务， 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亚太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如亚太科技及亚太科技下属的子公司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将不

与亚太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若与亚太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

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

竞争的业务纳入到亚太科技经营的方式，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予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

业竞争。

本人将对本人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按本承诺进行监督，并行使必要的权力，促使其遵守本承诺。

本人保证本人及本人控股、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亚太科技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

在亚太科技审议是否与本人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本人承诺，将按规定进行回避，不

参与表决。如亚太科技认定本人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亚太科技存在同业竞

争，则本人将在亚太科技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亚太科技进一步提

出受让请求， 则本人无条件按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

先转让予亚太科技。

本人将尽量减少与亚太科技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任何业务往来或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

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保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亚太科技章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

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亚太科技和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如违反本承诺，本人愿赔偿亚太科技由于违反承诺致使其遭受的一切损失、损害和支出。

承诺期限：承诺持续具有约束力，直至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终止：亚太科技的

A

股发行申请终止；或发

行的股票终止上市

(

但因任何原因暂时停止买卖除外

)

；本人不再是亚太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四、不进行高风险投资承诺

1

、

2011

年

4

月

19

日，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承诺：公司本次将

5,000

万元超募

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该

5,000

万元款项到期后，将按时归

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若项目建设加速导致超募资金使用提前，公司则将资金提前归还至专用账户，不

会影响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超募资金用途。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在本次使用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及其他高风

险投资；

2011

年

5

月

31

日，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无锡海特铝业有限公司外方股权和建设综合型

总部时承诺：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以及公司的经营状况、资金状况，合理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收购无锡海

特铝业有限公司外方股权和建设综合型总部，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综合管理能力、提

高盈利能力，切实维护好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31,654,170.90

元收购无锡海特铝业有限公司

25%

股权、

6,200

万元建设综合型总部

的资金不用于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在本次资金使用后的

12

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及其他高风险投资。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承诺期限：

2011

年

4

月

19

日至

2012

年

5

月

13

日。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2

、

2011

年

12

月

1

日，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增资时

承诺：本次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3,118

万元收购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和

11,882

万元

对收购的博赛安信达（无锡）铝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有利于公司实现资源优化和长远发展，切实维护了股东利益。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

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自本次资金使用之日起，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亦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以补充募投项目

资金缺口时承诺：本次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增

资以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符合公司发展建设的需要，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实现

资源优化和长远发展，切实维护了股东利益。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自

本次资金使用之日起，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亦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承诺期限：

2011

年

12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五、自查结论

经专项自查，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历年来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承诺履行情况良好。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690

证券简称：美亚光电 公告编号：

2012-014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美亚光电

"

）根据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关于做

好上市公司承诺履行相关工作的通知》（皖证监函字〔

2012

〕

283

号）的要求，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

及本公司历年来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将目前尚未完成的相关承诺事项披露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承诺内容：（

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田明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股

份。

（

2

）本次发行前其他股东均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3

）田明、郝先进、沈海斌、林茂先、韩立明、张建军、倪迎久、徐鹏等

8

名持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本人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承诺期限：在美亚光电任职期间。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截止公告日，田明等自然人股东、公司的持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遵守承

诺。

二、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内容：为避免与美亚光电同业竞争和保护美亚光电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

田明先生作出如下承诺：

"

对于美亚光电正在经营的业务、产品，承诺方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直接经营或间接

经营、参与投资与股份公司业务、产品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企业、业务和产品。承诺方也保证不利用其股

东的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其它股东的正当权益。同时承诺方将促使承诺方全资拥有或其拥有

50%

以上股权

或相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

承诺期限：控股美亚光电期间。

履行情况：截止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田明严格遵守承诺。

三、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内容：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田明向股份公司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郑重承

诺：

"

如与股份公司不可避免地出现关联交易，承诺方将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份公司的《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的规定，依照市场规则，本着一般商业原则，通过签订书面协议，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易，以维护

股份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承诺方将不利用在股份公司中的股东地位，为其或其近亲属在与股份公司关

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

承诺期限：控股美亚光电期间。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截止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田明严格遵守承诺。

特此公告。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2012-031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与

FAGOR GROUP

在上海设立合资公司，股份比例为公司

占

51%

，

FAGOR GROUP

占

49%

，公司名称为帝泽家用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核准登记为准）。合资公司专攻房地产精装修市场，产品定位为奢侈品，面对国内顶级的精装修市场，提

供全品类的顶级厨房电器，并逐渐向其他家用电器延伸。（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2

月

11

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近日合资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及相关证件的办理， 并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帝泽家用电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400688507

（黄浦）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马当路

222

弄

1-6

号

R

单元

2

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

Jean Paul Marie de MONTAIGNE de PONCINS

注册资本：捌仟万元

实收资本：肆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及配件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和相关售后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

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发起人）：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FAGOR ELECTRODOMESTICOS,S.COOP

营业期限：

2012

年

7

月

25

日至

2042

年

7

月

24

日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2-063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自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

诺履行情况进行检查的通知》（赣证监发

[2012]173

号）文件要求，公司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说明公告如下：

1

、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朱军、卢顺民于公司上市前承诺不直接或

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公司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该承诺的承诺期限为长期，截止目前该承诺

得到完全履行。

2

、

2012

年

1

月

5

日，增持人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朱军、卢顺民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

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根据相关规定，该承诺的履行期限为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6

个月（具

体期限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相关规定为准），截止目前该承诺得到完全履行。

除以上承诺外，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071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2012-026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10

月

23

日，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下发的《江苏证监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苏证

监公司字

[2012]477

号），据此，公司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

下：

一、承诺事项：

公司股东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不开展、 新设或拓展经营与公司经营的业务实际构成竞争的任何

业务，或新设从事上述业务的子公司、附属企业。

公司股东朱剑峰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二、承诺期限：长期。

三、承诺履行情况：截止至

2012

年

10

月

30

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